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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區議會（ 2020-2023）屬下  

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 

第十五次會議記錄  

 

日期：  2023 年 1 月 17 日  

時間：  下午 2 時 30 分  

地點： 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：  

 

司馬文先生   （南區區議會副主席）  

梁進先生   （是次會議臨時主席）  

林玉珍女士 ,  BBS, MH 

 

秘書：  

 

黃杏儒女士  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  

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 3  

 

列席者：  

 

蔡嘉陽先生 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／南區  

黃安裕女士 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／房屋及計劃  

譚思維先生   運輸署工程師／南區 1 

李晉陽先生   運輸署工程師／南區 2 

陳樹恒先生   運輸署工程項目統籌／南區 3 

盧俊匡先生   運輸署工程師／山頂  

禤家愉先生 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／西南區  

嚴卓君先生   香港警務處西區警區行動主任  

楊國聰先生   香港警務處港島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 
  

參與議程三  
的討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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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— 討論事項  

 

議程一：  選舉臨時主席             

 

1.   司馬文先生表示，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已離

任，故須根據《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》，就是次會議選出臨時主席。

他請在席委員提名。  

 

2.   林玉珍女士 ,  BBS, MH 提名梁進先生。  

 

3.   梁進先生對提名沒有異議。司馬文先生宣布梁進先生為交通

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的臨時主席。  

 

開會辭︰  

 

4.   臨時主席表示，所有出席會議或旁聽的人士於進場前，均須

在南區民政事務處職員的協助下量度體溫，並自備口罩及食水。他請

各位委員發言盡量精簡，政府部門代表回應時不用重覆書面回覆的內

容，務求在預計時間，即下午 3 時 05 分結束是次會議。  

 

5.   臨時主席歡迎委員及以下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：  

 

 (a)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／南區蔡嘉陽先生；  

 (b)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／房屋及計劃黃安裕女士；  

 (c) 運輸署工程師／南區 1 譚思維先生；  

 (d) 運輸署工程師／南區 2 李晉陽先生；  

 (e) 運輸署工程項目統籌／南區 3 陳樹恒先生；  

 (f)  運輸署工程師／山頂盧俊匡先生；以及  

 (g)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／西南區禤家愉先生。  

 

6.   臨時主席建議每位委員就每項議程最多發言兩次，每次發言

時間不多於三分鐘。委員接納此項建議。他續指，為免會議因法定人

數不足而須中斷，委員如須提早離開，請盡可能於會前通知秘書，並

在離開時知會場內的秘書處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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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二：  通過 2022 年 11 月 15 日第十四次會議記錄      

 

7.   臨時主席表示，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的會議

記錄初稿已於會前送交委員參閱，秘書處於會前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

議。  

 

8.   臨時主席詢問委員是否通過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十四次

會議記錄。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 

議程三：  以往會議曾討論事項進展報告  

   （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情況）  

   （交通文件 1/2023 號）          

 

9.   臨時主席歡迎香港警務處西區警區行動主任嚴卓君先生及港

島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楊國聰先生出席會議。  

 

10.   臨時主席請委員備悉報告，在說明頁數後提問。相關部門代

表將逐一回應。  

 

(A)4 「人人暢道通行」特別計劃  

 

11.   司馬文先生欲了解持份者反對為行人天橋 WK01 加建升降

機，是否因為工程成本問題，以及欲知工程進展。  

 

12.   禤家愉先生回應指，物業管理公司並非因工程成本問題而反

對，而是誤以為該處已有升降機，故認為沒有必要加建，但事實上該

處並無升降機。路政署正積極向物業管理公司代表解釋，期望物業管

理公司撤回反對書。詳細資料將於會後補充。  

 
（會後補註︰行人通道編號 WK01 是南區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委

員會於 2020 年 11 月揀選的「人人暢道通行」計劃下「特別計劃」的

項目之一。建議的升降機將位於華貴邨的屋邨公用地方內，房屋委員

會及兩位私人業主共同擁有這塊屋邨公用地方。向相關業主就建議的

加建升降機工程徵求他們的同意是在「人人暢道通行」計劃下「特別

計劃」為 WK01 推展加建升降機工程的先決條件。因此，路政署致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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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業主就建議的加建升降機工程徵求他們的同意。然而，路政署在  
2021 年 12 月收到兩位私人業主就建議的加建升降機工程的反對意見，

因他們認為附近已有升降機。  
 
就收到的反對意見，路政署曾於 2022 年 7 月及 2022 年 11 月與兩位

私人業主的代表會面討論他們的關注，並要求他們重新考慮我們建議

的加建升降機工程，但會上沒有收到正面的回應。其後，路政署再於

2022 年 11 月 11 日致函兩位私人業主，詢問他們會否重新考慮我們

建議的加建升降機工程。其中一位私人業主於 2022 年 12 月回覆我們

及重申他的反對意見，而另一位私人業主仍未回覆。路政署會在未來

數月再聯絡兩位私人業主以了解他們的反對意見及最終確認他們對

建議的加建升降機工程的意見。）  

 

13.   司馬文先生期望加快項目進度。  

 

14.   臨時主席請路政署備悉此事，並於會後交代與物業管理公司

代表溝通後的結果及工程進度。  

 

15.   禤家愉先生備悉此事。  

 

(E)  香港警務處及運輸署 -2022 南區交通意外報告（ 2022 年 11 月） 

 

16.   司馬文先生提出以下提問：  

 

(a) 詢問石澳道電單車意外是否在停車場附近發生；以及  

(b) 詢問可否盡快於該彎位設置標誌，提醒道路使用者小心駕駛。 

 

17.   臨時主席欲了解淺水灣道近海濱中心的單車事故詳情。  

 

18.   楊國聰先生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a)  澄清司馬文先生所指的電單車事故涉及傷者，而非死者；  

(b)  鑑於意外頻繁，港島總區交通部已調派巡邏車及警察電單車，

在假期及晚間於石澳道一帶巡邏，超速情況已有改善；  

(c)  上述一帶屬於遊車河熱點，在過往意外中，涉事司機大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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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悉道路，意外主要是彎多路窄所致，不一定涉及超速；以

及  

(d)  警方將會更頻密進行高調巡邏，設置偵速攝影機拍攝相片，

作為超速的證據，並進行定點觀察，以收阻嚇作用，遏止超

速行為。  

 

(E)  香港警務處及運輸署 -2022 南區交通意外報告（ 2022 年 10 月） 

 

19.   林玉珍女士 ,  BBS, MH 表示，南寧街及香港仔舊大街的意外

均涉及行人，欲了解意外是否與路面情況有關。  

 

20.   楊國聰先生回應指，香港仔中心行人眾多，駕駛者和行人均

需小心。警方一直致力宣傳行人安全，上周西區警區已於水街旁進行

宣傳， 1 月 19 日也會聯同警民關係組及耆樂警訊，在香港仔水塘道

及香港仔大道宣傳，向長者宣揚訊息，鼓勵他們遵守交通規則。警方

期望通過執法和宣傳，雙管齊下，減少交通意外。  

 
21.   司馬文先生感謝警方的努力，但認為運輸署和路政署亦有責

任改善道路安全。他續指，石澳道路面狹窄，沒有行人路，且有許多

尖石突出，易生意外。他指出，土木工程拓展署（下稱「土拓署」）曾

進行削坡工程，惟運輸署和路政署沒有指示土拓署擴闊路面，最後土

拓署把斜坡恢復原狀，他不滿公帑這樣使用，批評土拓署和路政署沒

有把握機會擴闊路面，導致多宗嚴重交通意外發生。他亦詢問運輸署

和路政署有何改善措施。  

 

22.   臨時主席認同司馬文先生所言，石澳道多宗交通意外均與路

面狹窄有關，情況並不理想，他請路政署和運輸署代表回應。  

 
23.   陳樹恒先生回應表示短期內會增加提醒急彎的標誌，及後運

輸署會與路政署進行研究提升護欄強度，而長期措施將於會後補充。  
 
（會後補註︰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委員、南區民政事務處秘書處、

路政署、渠務署及運輸署代表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於石澳道實地考

察。秘書處會就有關需要斜坡改善的位置通知土木工程拓展署，要求

該署若日後該斜坡需要進行斜坡改善工程時，需同時改善斜坡設計以



6 
 

騰出空間放闊路面。運輸署及路政署亦會研究在石澳道石澳泳灘至大

浪灣現有行車道旁的草叢路緣位置𨍭𨍭鋪混凝土的可行性）。  

 

24.   臨時主席建議加強該路段的安全措施，以配合「躍動港島南」

計劃及「活力環島長廊」項目。他詢問部門人員會否與委員一同實地

視察，以便跟進。此外，他欲了解淺水灣道的單車事故詳情。  

 

25.   楊國聰先生回應指，淺水灣道的單車事故是駕駛者失控所致，

並不涉及單車與私家車爭路。警方會繼續留意道路使用者（包括私家

車司機及騎單車人士）有否守法。  

 

26.   臨時主席期望加強宣傳單車安全。  

 

參考資料一  

南區行人流量大但欠缺行人路或行人路未符標準的地點列表  

 

27.   司馬文先生表示，據他觀察，石澳道部分路段可加設 50 厘米

闊的行人路。他期望運輸署和路政署盡可能收窄馬路，加設行人設施，

而非以各種理由推搪。  

 

28.   臨時主席請運輸署和路政署備悉司馬文先生的意見，並派員

於農曆新年後與委員一同實地視察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︰委員會已於 2023 年 3 月 1 日與運輸署、路政署、渠務

署進行實地考察。）  

 

議程四：  其他事項              

 

29.   臨時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沒有收到其他事項的建議。  

 

30.   嚴卓君先生表示，農曆新年將至，警方欲透過委員會呼籲駕

駛者切勿酒後駕駛。此舉不但危害駕駛者的安全，亦會危及其他道路

使用者，警方一旦發現便會嚴厲執法。他續指，違例泊車會阻塞道路，

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，西區警區會於農曆新年期間繼續打擊該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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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。違例停泊的車主有機會被多次票控，車輛或在沒有事前警告的情

況下被拖走，以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。  

 

31.   司馬文先生感謝警方提醒，並建議警方透過電郵及社交媒體

平台發放訊息，委員亦可一起宣傳。此外，他不滿運輸署所提供的電

單車車位嚴重不足，駕駛者難以找到車位，迫於無奈違例泊車。  

 

32.   臨時主席認同司馬文先生所言，香港泊車位不足問題由來已

久，並再次感謝警方提醒。  
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33.   臨時主席表示，南區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十

六次會議將於 2023 年 3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30 分於南區區

議會會議室舉行。  

 

34. 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59 分結束。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3 年 3 月  


